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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转发关于龙岩市上杭县“6·7” 
较大交通运输事故情况的通报 

泉教安函„2020‟18 号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市属（直）学校： 

现将《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安

委会关于龙岩市上杭县“6〃7”较大交通运输事故情况的通报》

（泉安办„2020‟3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校严格按照文

件要求，结合正在开展的学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切实

加强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整治、校车安全管理和学生交通安全教

育，防止涉校涉生交通安全事故发生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6 日 

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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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福建省人民政

府安委会关于龙岩市上杭县“6·7” 

较大交通运输事故情况的通报 

 

泉安办„2020‟30 号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安委会，

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 

现将省安委会《关于龙岩市上杭县“6〃7”较大交通运输事

故情况的通报》（闽安委明电„2020‟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我市正在开展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，切实压实安全生

产责任，认真组织隐患排查整治，加强监督检查执法，抓好安全

生产工作。 

 

泉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2 日 

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 

 










